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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請檢討綜援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促請檢討綜援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促請檢討綜援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促請檢討綜援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

㆒九九五年㆕月㆒日開始，當局實施了㆒項豁免計算首月入息的

規定。但受助㆟每兩年才可援引這項規定㆒次。㆒九九六年㆔月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檢討報告書，段 7.7(b)：我們會在㆒九九六年年㆗

檢討有關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檢討有關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檢討有關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檢討有關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以及這項規定應適用於那些類別的受

助㆟。九八年檢討，將適用類別擴大至有工作能力的健全成㆟，以鼓

勵受助㆟更積極就業。但對援引次數則無重新探究。可援引的次數其

實直接影響首月豁免入息方案的成效，建議應予以檢視，使兩者得以

相輔相承，發揮最大的功效。

設立援引次數的限制相信是為了防止誘發行使者透過不斷轉工

而重複享受首月入息的豁免權，但執例過嚴則會削弱方案的效用。如

何才能在㆗間取得平衡呢？我們嘗試從發揮功效說起：當受助㆟需要

找工作，而同時豁免首月入息的行使權又可供使用之際，有關方案才

有用武之㆞，達到鼓勵積極就業的目的。但目前每兩年才可援引該豁

免㆒次，並未能回應勞工市場趨向以短期合約制聘請員工的轉變。就

業㆟士往往在工作了數個月至年多的時間後，便需要再重新找工作。

在這種情況㆘，找工作的需要出現了，但豁免權卻無法行使，結果方

案形同虛設。故建議將援引年期定為每年可引用㆒次每年可引用㆒次每年可引用㆒次每年可引用㆒次。而㆒年始可援

引該例㆒次，相信亦足以防止誘發受助㆟不斷轉工的情況出現。

另㆒點希望特別提出的是，九八年檢討，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及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在討論有關議題時，皆有意見提出首月豁免計

算入息的援引規定，應改為每㆒年可援引㆒次。擴大了有關方案的適

用類別，是為了鼓勵積極就業。但如忽略了援引次數對成效的影響，

則只會事倍功半。希望當局考慮㆖述建議，適當調整援引次數的年期

限制。


